
執行教育部各項計畫

聘用勞僱型兼任助理、工讀生暨臨時人員
注意事項



聘任



勞僱型兼任助理、工讀生暨臨時人員聘任/申請作業
(為保障聘僱人員勞健保等相關權益，請於到職日前完成聘任程序)

檢附文件：
1.勞雇契約主約簽定(請學生登入e化系統簽訂-免
列印)
2.兼任助理、臨時人員暨工讀生聘任申請書(含身
分證、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研究獎助生與學生兼任助理型態同意書
4.計畫助理附約
5.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健檢資料確認表
6.兼任人員工作排班表
7.有效工作證影本1份(外籍生)

學生兼任助理投保(登入e化系統投保)
教務處(含轄下單位)業管之計畫投保總窗口：教務處

完成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聘任/申請

在校學生

文件繳交至總窗口(計畫業管單位)核章
EX: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學資源中心>教務處

檢附文件：
1.兼任助理、臨時人員暨工讀生聘任申請書(含身
分證、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2.研究獎助生與學生兼任助理型態同意書
3.非本校學生聘僱契約書
4.用印申請表
5.健康檢查資料
6.兼任人員工作排班表
7.有效工作證影本1份(外籍生)

非在校學生

計畫主持人、系所主任、院級主管核章

聘任/申請流程

主約簽定請參考
「學生兼任助理
線上電子主約簽
定程序」

投保請參考「學
生兼任助理投保
系統操作手冊」
P1~P6



兼任助理、臨時人員暨工讀生聘任申請書

學生填寫基本資料

以人事費聘任：勾選兼任助
理類別
以業務費或自籌款聘任：勾
選一般工讀生或臨時人員(臨

時性活動、單日活動協助者)

教師所執行計畫名稱，EX:
111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需完整名稱，請勿簡稱)

係指計畫執行期程

執行教育部計畫請勾選此項，
並於機關名稱填寫教育部

學生簽名，及身分別勾選

請填入計畫業管單位
EX:實踐計畫請填所屬系所

深耕徵件計畫請填教發組

請填入會計系統計畫經費編號
EX:A112XXX



兼任助理、臨時人員暨工讀生聘任申請書(範例)



兼任助理、臨時人員暨工讀生聘任申請書

老師簽名

※若為外籍生
請提供居留證及有效工作證。

確認學生已完成當學期
註冊章

學生簽名

老師簽名/蓋章

單位主管核章後
請送至計畫業管單位
/總窗口



研究獎助生與學生兼任助理型態同意書

學生確認並簽名

勞
僱
型
學
生
兼
任
助
理
填
寫
此
欄

教師確認並簽名

依
據
聘
任
申
請
書
資
料
填
寫



計畫助理附約(在校生)

教師

學生

依據聘任申請書
資料填寫

學生協助計畫相關之
工作內容

學生填寫

學生未滿20歲者
須請家長簽名

教師簽名/蓋章



非在校學生聘僱契約書

教師

非在校生 依據聘
任申請
書資料
填寫

非本校
生協助
計畫相
關之工
作內容

非本校生填寫

非本校生未滿20歲者
須請家長簽名

教師簽名/蓋章



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健檢資料確認表

學生資料填寫

教師所屬單位
及簽章

送交衛保組協助填寫
學生健檢日期









兼任人員工作排班表
如當學期各月排班時間
一樣，可填一份即可。
EX:111年9~12月

學生填寫

學生工讀時間填寫
於A單位工讀時間填A;
於B單位工讀時間填B

填寫教師所屬單位、簽章
及學生工讀時數

學生確認後簽名

※工讀排班時間規範：
1. 每日工時勿超過6小時。
2. 每週工時勿超過11小時。
3. 每週不得連續工讀4天。
4. 若有加健保者則不在此限。



兼任人員工作排班表(範例)



核銷



臨時工(工讀生)-勞僱型人事費印領清冊

A B A-B
應領金額*0.0211
四捨五入

勞保、退休
金請參考人
資處公告最
新之級距表

學生資料
填寫



Ex:您給學生一個月40小時
176*40=7,040元

Ex:您給學生一個月20小時
176*20=3,520元

臨時工(工讀生)-勞僱型人事費印領清冊

足月投保

應領金額*0.0211
四捨五入



Ex:您給學生一個月20小時
176*20=3,520元

『每日薪資』
不管大月小月都算30天(除了2月份之外)，
3520(元)/30(天)=117

『投保日數』
您6號才投保【6為起始日期】
30-6(起始日期)+1=25(天)

1

臨時工(工讀生)-勞僱型人事費印領清冊

不足月投保



2

臨時工(工讀生)-勞僱型人事費印領清冊

不足月投保

於試算表中鍵入『每日薪資』
及『投保日數』後計算結果



所需負擔之保費以人資處覆核為主



臨時工(工讀生)-勞僱型人事費印領清冊(範例)



出勤紀錄表

出勤紀錄表無統一格式，
僅供參考。

學生於每月核銷時完成，
作為學生上下班打卡依
據，工作時間請紀錄至
分鐘。

核銷時不須檢附，請教
師自行留存，以利未來
需要時查閱用。



離職



計畫兼任助理暨臨時人員離職手續單

至少於聘期結束前
一週提出申請。

依據聘任申請書
資料填寫

教師確認後簽章

送至投保總窗口簽核

學生簽名並押日期











計畫助理、臨時人員暨工讀生離職申請書

依據聘任申請書
資料填寫

依實際狀況勾選。如
依原訂約用時間結束
工作，則為聘期屆滿；
因故中途結束工作則
勾選其他並說明原因

學生簽名 教師簽章

 表單完成後附於離職手續單後，送至投保總窗口



其他注意事項



聘用外籍學生工讀、擔任學生兼任助理時，務必先請學生提供居留證、
工作證。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學生兼任助理達成下列條件者，應加保健保，
以符合法令規定：

1.每週工時超過12小時

2.每週連續工作5天（週一～週五到工）

3.連續聘用3個月以上

聘用非在學學生者，其每週工時達12小時情形者，無論是否雇用達3
個月，都必須為該名勞工投保健保。

學生兼任助理投保請上e化系統，當日之投保申請請務必於早上
09:59前完成。

因勞保無法追溯，請務必依相關規定完成「勞僱型」兼任助理聘任作
業，以維護勞動權益。


